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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 耶利米書 31 章 31-34 節     

這個預言是在西元前 587 年耶路撒冷淪陷後寫成的。第 30 節說“人會因自己的罪而死”：集體累積的罪，犯

錯的行為使後代子孫受到懲罰這樣的教導，會被各代或各人因自己的罪死亡的教導所取代：亦即懲罰將不及於下一

代（超過一生之久）。神應許“訂立新約”（31 節），和以色列及猶大兩國全部的人。此約不同於西奈山所立的約，

那個約中，雖然神做了他們的“丈夫”或說主宰，他們仍“破壞”（32 節）了這約。那曾經寫在石版上的誡律，將

刻在“他們的心版上”（33 節）--忠於神，且奉行律法將是每個人自我良心與意願的外顯表現。不再需要藉“教導”

（34 節）人才認識神，因為所有的人都“認識神”，在各種情境中認識祂：人人都敬虔的來到神的面前。神將赦免

他們的背逆（“罪惡”）並且不紀念他們偏行己路的行為。在 36-40 節，讓我們讀到這個盟約將持續到永遠，而且

“那日子必定來到”意思是指在神的子民數量多到必須擴張耶路撒冷境界的時候。 

共同經課-2     詩篇 51 篇 1-12 節 

這篇詩說到耶路撒冷的重建（18 節），所以它是在被逐期間或是被逐初期寫成的。強調的是人個別的罪，和個

人化求寬恕和恢復關係的祈禱。詩人尋求能從“罪行”（2＆9 節）和“罪孽”中得潔淨。有關人生來就有的罪孽（5

節）的觀念在創世紀 8 章 21 節也有記載：“……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”（雖然詩人可能只承認自己是充滿罪惡

的人。）在第 6 節，他知道神要的是內裡誠實：這是他得以認識神（得“智慧”）的所在。或許第 8 節 b 說他的病

是因罪而起的緣故。他甚至求神掩面不看他的罪（9 節），求神施恩惠憐憫假裝看不見。求神恢復他，帶領他回到神

面前，給他造清潔的良心，一個“清潔的心”（10 節），“重新”有“正直的”（以神為主的）“靈魂”。唯有神

能潔淨人。願神藉聖靈賜給他喜樂和力量（11 節）。  

共同經課-3     希伯來書 5 章 5-10 節 

作者曾說過猶太人的大祭司；他說從（人間）挑選的大祭司是“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”（1 節），為人的罪

獻上祭物贖罪。因為祭司自己有時也會無意間觸怒神，故“他能體諒”（2 節）那些同樣犯這些罪的人，且“理當

為自己和百姓獻祭贖罪”（3 節）。此外，大祭司的尊榮，“沒有人自取”（4 節），惟要蒙神所召才能得。 

作者告訴我們，他所看成是大祭司的耶穌，是如何的像（又不像）猶太人的大祭司。耶穌也是蒙神所召（5 節）：

有些路加福音 3 章 22 節的手稿記載說，在耶穌受洗時，那“聲音”說的話引述在這裡。但是詩篇 110 篇 4 節說：

耶穌不同的是，祂是“永遠”為祭司（6 節）（在創世紀 14 章 17-20 節提到“麥基洗德”；他帶著餅和酒來，為亞

伯蘭祝福。在希伯來書中，他像是永遠活著的神子：以超自然的形象預表神子的永恆—7 章 2-3 節。）耶穌在地上

的期間（“肉身的日子”，7 節），祂曾向可以救祂免死的神祈求。但是祂雖然是神的“兒子”（8 節），仍“學

習順服”，祂順服父的旨意，且虔敬地順服（7 節）：這是攸關受苦和死的。但是父確實應允了祂的懇求：即使祂

從死裡復活。祂既“得以完全”（9 節）：祂的祭司職分就在為我們的罪獻上為祭中完成了，且祂被升高和父在一

起。因此，祂賜下救恩給凡跟隨祂的人。這是永遠的救恩（和猶太人間大祭司所帶來的短暫救恩不同）。祂是永遠

的大祭司。 

共同經課-4     約翰福音 12 章 20-33 節 

逾越節（“節期”）時，有些外邦人（“希臘人”）到耶路撒冷旅行，可能因為他們相信神。他們要求“見耶

穌”（21 節，想明白祂的信息），安得烈和腓力（22 節），這二個有希臘名字的門徒去告訴耶穌此事。耶穌利用

這個機會宣告祂的“時候”（23 節），即神所訂祂自我顯現的時候，已到了。是祂可以告訴人們人子得榮耀是什麼

意思的時候了。當耶穌得榮耀時，全人類都會看見，但是這個時刻無法預知。 

祂用大自然的一個例子敘說祂的死的重要意義：那就是看似矛盾的“一粒麥子”（24 節）惟在似乎已死且埋葬

了才能結出子粒來的說法。耶穌的死成就了別人的救贖。愛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喪生命是另一句似非而是的說法；

自我中心導致一個人的滅亡。（“恨惡”，25 節，閃米特語的意思是較不愛之意）服事耶穌意思是學習祂的樣式；

這樣會得到父的尊重（26 節）。27 節裡，耶穌和即將臨到的死爭戰：祂應該求父救祂免於受苦和死嗎？不，祂說：

這會使祂無法完成使命；祂的受死是神的旨意（28 節 a）。那從天上來的聲音使祂確認：祂的一生和祂的教誨是表

明神榮耀、全能和同在的記號；神會再次榮耀祂。旁邊的群眾聽不出這個信息（29 節），所以耶穌告訴他們說這是

神在說話，故他們相信祂是從神那裡來的；祂認得這聲音（“不是為我”，30 節）。這個時候就是指（“現在”，

31 節）那些任性離開祂的（即屬“這個世界”的）將被定罪（是他們要受審判，不是祂），及惡者（即“這個世界

的統治者”）不再統治人民時。是祂“從地上被舉起來”時（32 節），也就是，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又被高舉在榮

耀中，完成救贖時。這祂要“如何死”似非而是的說法（33 節）是祂要承受的。 


